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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  资 社会保险费 职工垫付款 合  计
审查意见
公布时间

1 温永杰 114,189.30 114,189.30 以前公布

2 毕顺利 172,937.87 172,937.87 以前公布

3 于  胜 63,814.66 999.00 64,813.66 异议调整

4 孙  磊 20,880.00 20,880.00 以前公布

5 梁洪毅 9,715.75 6,613.20 388.00 16,716.95 异议调整

6 耿国利 7,000.00 7,000.00 以前公布

7 刘昌忠 72,100.00 72,100.00 以前公布

8 孙同友 6,200.00 6,200.00 以前公布

9 毕庶秋 4,200.00 4,200.00 以前公布

10 侯  娜 1,500.00 1,500.00 以前公布

11 徐彩云 24,912.87 24,912.87 异议调整

合  计 472,537.58 6,613.20 26,299.87 505,450.65

                                                                               二O一八年八月八日

说明：

    1、对于管理人已经于本次债权人会议前作出审查意见的职工债权，管理人以修订《职工债权表》的形式，
随本次债权人会议资料送达参会债权人与惠和公司、金诺公司；会后，管理人通过向惠和公司、金诺公司法定
代表人与职工代表送达，在惠和公司、金诺公司住所地张贴，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与管理人网站公
布等方式予以公示。
    2、对于修订《职工债权表》中“审查意见公布时间”一栏注明“以前公布”的，职工、惠和公司、金诺公
司债权人不再享有提出债权异议的权利。
    3、修订《职工债权表》中“审查意见公布时间”一栏注明“异议调整”的，为以前公布、本次调整的职工
债权，职工、惠和公司、金诺公司、债权人有异议的，应在会议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
    4、上述异议期限满，若无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视为职工、惠和公司、金诺公司、债权人对管理人的审查意
见无异议，管理人将申请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的职工债权。

威海市金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文登市惠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职工债权表（修订）

（截止日期：2018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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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  资 社会保险费 经济补偿金 职工垫付款 职工欠款 合  计
审查意见
公布时间

1 温永杰 148,402.50 10,648.80 78,466.75 237,518.05 核查调整

2 王从吉 169,853.00 7,986.60 48,000.00 8,436.00 234,275.60 核查调整

3 冯瑞荣 135,101.92 49,000.00 184,101.92 以前公布

4 刘忠庆 127,965.00 33,721.20 15,750.00 1,015.00 178,451.20 核查调整

5 徐彩云 86,582.80 7,747.00 31,450.00 316,284.41 442,064.21 核查调整

6 梁洪毅 153,904.45 6,832.98 63,000.00 5.00 223,742.43 核查调整

7 张晓英 79,716.00 32,366.00 5.00 112,087.00 以前公布

8 王丹丹 42,000.00 5,961.00 5.00 47,966.00 以前公布

9 张冬华 36,191.33 22,123.50 5.00 58,319.83 以前公布

10 于  胜 139,115.00 34,608.60 17,500.00 5.00 191,228.60 核查调整

11 陈  伟 125,715.00 75,897.00 23,156.00 224,768.00 以前公布

12 董方海 72,777.00 16,297.00 5.00 89,079.00 以前公布

13 李存国 98,058.00 93,972.00 5.00 4,740.00 187,295.00 以前公布

14 温福俊 27,531.47 16,000.00 13,800.00 1,036.09 56,295.38 异议调整

15 江  永 80,530.35 3,549.60 51,600.00 23,801.90 6,012.00 153,469.85 以前公布

16 刘  军 20,000.00 20,000.00 以前公布

17 赵彦臣 4,889.06 4,889.06 以前公布

18 刘芝宝 16,500.00 16,500.00 以前公布

19 徐承文 19,800.00 19,800.00 以前公布

20 牟松翠 22,000.00 22,000.00 以前公布

21 李  利 12,700.00 12,700.00 以前公布

22 韩兴平 10,160.00 10,160.00 以前公布

23 刘志斌 9,720.00 9,720.00 以前公布

24
苘山镇人
民政府 182,093.75 182,093.75 核查调整

1,821,306.63 105,094.78 568,383.25 435,528.31 11,788.09 2,918,524.88

威海市金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案职工债权表（修订2）

合计

    1、对于管理人已经于本次债权人会议前作出审查意见的职工债权，管理人以修订《职工债权表》的形式，随
本次债权人会议资料送达参会债权人与金诺公司、惠和公司；会后，管理人通过向金诺公司、惠和公司法定代表人
和职工代表送达，在金诺公司、惠和公司住所地张贴，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与管理人网站公布等方式予
以公示。
    2、对于修订《职工债权表》中“审查意见公布时间”一栏注明“以前公布”的，职工、金诺公司、惠和公司
、债权人不再享有提出债权异议的权利。
    3、修订《职工债权表》中“审查意见公布时间”一栏注明“异议调整”“核查调整”的，为以前公布、本次
调整的职工债权，职工、金诺公司、惠和公司、债权人有异议的，应在会议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直接向法院提起
诉讼，由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裁判。
    4、上述异议期限满，若无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视为职工、金诺公司、惠和公司、债权人对管理人的审查意见
无异议，管理人将申请法院裁定确认中无异议的职工债权。

威海市金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O一八年八月八日

    说明：

（截止日期：2018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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